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法的精神（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法的精神（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7059

10位ISBN编号：7100057051

出版时间：2009-05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法】孟德斯鸠

页数：1027

译者：许明龙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法的精神（上下）>>

前言

　　岁月不居，近世大哲严复对孟德斯鸠法哲学巨著之创造性译评，忽焉以至百年，然事业未竟。
译丛命名为“法意”，旨在承续先哲，系统译介西学，以展呈西法之精神谱系。
　　有鉴于此，译丛的选题范围涵盖古今，概而言之，拟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翻译自古希腊罗马以
降法哲学经典著作，包括有重要影响的现当代法哲学著作；二是翻译西方学界对著名法典、法哲学经
典作家和作品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包括“解经学”意义上的“评注本”；三是翻译揭示和阐明西方法
律及其精神传统得以演生、发展之历史条件的重要著作，以体现“通过历史透视法律精神”之重要观
念。
　　译事之于学术，有奠基之功，先哲垂范，理当师法。
然译丛意旨之实现，唯赖学界同仁鼎力相助，或不吝赐稿，或指教选题，或校正译文，正所谓“文之
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
”是所望焉，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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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法律和政治思想的里程碑式的名著，在历史上产生了深
远影响。
此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明龙的最新权威译本。
《论法的精神》的汉译历史迄今已逾百年。
已出版的权威译本包括严复翻译的《法意》和张雁深翻译的《论法的精神》（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此为该书的最新译本。
与旧译本相比，该书篇幅有较大增加，新增孟德斯鸠为撰写该书而搜集的资料，孟德斯鸠对于舆论批
评的回应文章，达朗贝尔关于孟德斯鸠思想研究的文章等，书中也增加了很多常识性译著，方便非专
业人士阅读。
　　读者对象：法律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师生及研究人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法的精神（上下）>>

作者简介

许明龙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经机关、工厂、下放农村等生活，1978年10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法国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主要译作有《克雷孟梭传》（合作）、《孟德斯鸠评传》（合作）、《孟德斯鸠传》（合作），《蒙
塔尤》（合作）、《圣路易》、《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

许明龙先生的译著在我国史学界颇受赞誉。
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陆扬在网上撰文称赞许先生的《圣路易》译文“流畅和精确”，并由此推论
《蒙塔尤》的“质量应是可以充分信赖的”。
更有一位在法国主修中世纪史的博士读了《圣路易》中译本后写道：“有认识许君的，千万替我表示
敬意。
老实说，中国如果有20个许君这样的人，西方学术书的好处就能传达到中国来了。
”提起许先生来，无论是出版社编辑还是读者，对他的敬业精神深表赞佩。
他翻译的著作大多颇有难度，以勒高夫的《圣路易》为例，这部书写得像小说一样，而且引的都是法
国古代叙事文献，词汇、语句的翻译以及查对资料都难度颇高。
许先生为翻译此书倾注了许多心血。
他在“译后记”中说，为了弄清书中描述的某个教堂的建筑结构，他在法国学术访问期间，曾专程前
往该教堂进行实地观察。
仅此一例，便可窥见翻译此书的甘苦。
正因为有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才保证了该书的翻译质量。

自2004年起，许先生用3年时间重译了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将于20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此书已有多个中译本，但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学界希望有一个更佳的译本问世。
许先生深知，欲超越前人，必须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所以他把此番重译实际上变成了一次专项学术
研究。
他不但对比了多种法文版本，参考了一个水平较高的英文译本，而且收集研究了相关资料，添加了大
量“译注”，并作为附录添加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成书前后撰写的相关文章，借以帮助读者
深化对此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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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孟德斯鸠庭长先生颂词《论法的精神》解析导言孟德斯鸠生平和著作年表译者附言论法的精神说
明序第一编第一章 一般意义上的法第一节 法与各种存在物的关系第二节 自然法第三节 人为法第二章 
直接源自政体性质的法第一节 三种不同政体的性质第二节 共和政体和与民主相关的法第三节 与贵族
政治性质相关的法第四节 法律与君主政体性质的关系第五节 与专制政体性质相关的法律第三章 三种
政体的原则第一节 政体性质和政体原则的区别第二节 各种政体的原则第三节 民主政体的原则第四节 
贵族政体的原则第五节 美德绝非君主政体的原则第六节 在君主政体中以什么取代美德第七节 君主政
体的原则第八节 荣宠绝非专制政体国家的原则第九节 专制政体的原则第十节 服从在宽和政体与专制
政体中的区别第十一节 对以上所述的思考第四章 教育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适应第一节 教育法第二爷 
君主政体的教育第三节 专制政体的教育第四节 古今教育效果的差异第五节 共和政体的教育第六节 希
腊的一些风尚第七节 这些奇特的机制在何种场合是良好的第八节 为古人关于习俗的一个悖论进一解
第五章 立法应该符合政体原则第一节 本章的指导思想第二节 何为政治国家中的美德第三节 何为民主
政体中对共和国的爱第四节 如何唤起对平等和节俭的爱第五节 民主政体的法律应如何确立平等+第六
节 民主政体的法律应如何保持节俭第七节 维护民主原则的其他方法第八节 贵族政体的法律应如何适
应政体的原则第九节 君主政体的法律应如何适应政体的原则第十节 君主政体施政的迅捷第十一节 君
主政体的优越性第十二节 续前题第十三节 什么是专制主义第十四节 法律应如何适应专制政体的原则
第十五节 续前题第十六节 权力的授受第十七节 礼物第十八节 君主的赏赐第十九节 三种政体原则的新
推论第六章 各种政体原则的后果与民法和刑法的繁简、审判形式以及制定刑罚的关系第一节 各种政
体下民法的繁简第二节 各种政体下刑法的繁简第三节 在什么政体和情况下法官应依据精确的法律文
本审案第四节 审判方式第五节 在什么政体下元首可以充当法官第六节 君主政体的大臣不应审案第七
节 只有一个法官第八节 各种政体下的控告第九节 各种政体下刑罚的轻重第十节 法国古代的法律第十
一节 民若有德，刑罚可少第十二节 刑罚的力量第十三节 日本法律的无效第十四节 罗马元老院的精神
第十五节 罗马法关于刑罚的规定第十六节 罪与罚的正确比例第十七节 刑讯罪犯第十八节 罚金和肉刑
第十九节 同态报复法第二十节 子罪父坐第二十一节君主的仁慈第七章 三种政体的不同原则与节俭法
、奢侈和妇女地位的关系第一节 奢侈第二节 民主政体下的节俭法第三节 贵族政体下的节俭法第四节 
君主政体下的节俭法第五节 在什么情况下节俭法对君主政体有利第六节 中国的奢侈第七节 中国奢侈
的致命后果第八节 公众的节操第九节 各种政体下妇女的地位第十节 罗马人的家事法庭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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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一节君主政体的优越性　　较之专制政体，君主政体有一大优点。
君主政体中的君主之下，有若干等级与政制休戚与共，这是政体的性质使然，所以，国家较为稳定，
政体较为巩固，主政者的人身较为安全。
　　西塞罗认为，罗马因设立保民官而拯救了共和国。
他说：“事实上，民众若是群龙无首，这股力量就更加可怕。
首领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所以会认真思考；可是民众一旦群情激昂，就全然不知道自己正在纵身深
渊。
”这种想法也适用于专制国家和君主国家，前者是一群没有保民官的民众，而后者则可以说是一群有
保民官的民众。
　　事实上我们到处都看到，在专制政体下发生动乱时，无人领导的乌合之众总是让局势发展到不可
收拾的地步，把混乱推向极端。
在君主政体下，过激的行为极为罕见。
首领们有所顾忌，他们害怕被抛弃；依附的中间势力不愿意让民众拥有太大的优势。
一个国家的各个等级全都彻底腐败的情形很少见。
君主十分珍视这些等级，谋乱者既没有颠覆国家的意愿，也没有颠覆国家的期望，所以，他们既不能
也不想推翻君主。
　　在这种情况下，明智和权威兼备的人就出来收拾局面，双方趋向缓和，共同作出安排，各自纠正
错误，法律于是恢复效力，重新得到尊重.　　所以，在我国全部历史上只有内战而没有革命；反之，
在专制国家的历史上，革命屡屡发生却从未爆发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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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岁月不居，近世大哲严复，对孟德斯坞法哲学巨著之创造性译评，忽焉以至百年，然事业未竟。
译丛命名为“法意”，旨在承续先哲，系统译介西学，以展呈西法之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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